
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
病蟲害風險之處理
──兼論對臺灣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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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保險制度自實施以來，已

開發多元保險型態，惟疫病蟲害風險之

處理仍屬發展中之課題。日本農業共濟

（NOSAI）制度運作逾70年，將病蟲害明

確列為承保災因，2019年新設之收入保險

制度更以整體經營收入為保障標的，間接

吸收病蟲害所致之收入減損。本文透過比

較法之研究方法，分析日本植物防疫法之

法制架構、病害蟲發生預察制度、農業共

濟與收入保險中病蟲害風險之承保設計，

探討其制度經驗對臺灣之啟示，期能為臺

灣農業保險制度之優化提供參考。

壹、�前言

穩定農業經營者的收入一直是農政單

位所關心的重要議題。臺灣農業保險制度

自實施以來，已累計開辦29種品項、44張

保單，涵蓋實損實賠型、政府救助連結型、

氣象參數型及收入保障型等多元保險型

態，商品型態同時存在政策型與商業型。

惟當前極端氣候事件頻發，農業災害型態

日趨複雜多變，農民收入除受天然災害衝

擊外，疫病蟲害亦構成重大威脅因素。

綜合媒體報導，近年農業損失呈「極

端氣候×病蟲害」交互放大的結構，病蟲

害對農業損失之敘述多呈作物別、區域性

與季節性集中特徵。稻作方面，民國113

年臺南1期稻作多區出現稻熱病，新市、官

田地方與民代啟動「水稻收入保險」理賠

評估1；媒體並引農民回報，部分田區減產

至少2成至3成2，呈現病害在梅雨鋒面與

高濕環境後的產量衝擊3。114年初，高屏

地區秧苗階段即監測到稻熱病，高雄區農

改場預警「恐影響產量與品質」，提示防

治時點與保單工程提早辨識的重要性4。

此外，農業保險理賠數據提供另一重要

之間接評估途徑。依據農業部公布之新

聞稿5，112年第2期作水稻收入保險理賠

金額達新臺幣8.4億元，指出該理賠係因

「颱風及病蟲害」綜合影響所致。其中基

本型保險理賠約5.5億元，加強型保險理

賠約2.9億元。此一數據雖無法單獨切割

病蟲害之貢獻比例，惟可反映病蟲害與氣

象要素交互作用下之經濟損失規模。

就現行農業保險的承保結構觀之，

作物面之疫病蟲害多採內含式設計。以新

文／曾耀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副教授

註 1：中央通訊社。台南新市區稻熱病致農損 陳亭妃籲啟動保險理賠，2024 年 5 月 9 日。

註 2：工商時報。惡夢重現？台南百公頃稻田傳稻熱病 稻穗全成「空包彈」，2024 年 5 月 9 日。

註 3：中央通訊社。台南稻熱病影響收成 郭國文籲調整保險理賠制度，2024 年 5 月 16 日。 

註 4：中央通訊社。高屏秧氈現稻熱病 高雄區農改場籲防治及肥培管理，2025 年 2 月 4 日。

註 5：農業部。112 年 2 期水稻收入保險理賠 8.4 億元　填補農民營農損失，2024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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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鳳梨農作物保險

（區域收穫型）保單為例，保單條款第2

條規定病蟲害係指造成被保險鳳梨傷害而

減產之病害或蟲害，包含但不限於鳳梨心

腐病、日燒病、基腐病、寄生性線蟲、萎

凋病等。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芒果農作物保險（區域收穫型）保單亦有

類似規定，將芒果炭疽病、白粉病、黑斑

病、芒果葉蟬、芒果夜蛾等納入病蟲害之

定義。由此可見，臺灣區域收穫型商品的

設計邏輯已屬於「內含化」路徑。至於參

數型保單，目前尚未有以病蟲害疫情通報

作為保險給付依據者。惟須區辨者，在家

禽家畜類別，禽流感保險等屬特定疾病專

屬設計，此與本文聚焦之「農作物疫病蟲

害」不同，毋庸混同。

有鑑於此，為完善農業風險管理機

制，探討農業保險制度中疫病蟲害風險之

處理方式，實有其必要。正所謂他山之

石，可以攻錯，日本作為亞洲農業保險發

展最為成熟之國家，其農作物共濟制度運

作超過70年，將病蟲害明確列為承保災因

之一；2019年新設之收入保險制度，更以

整體經營收入下滑為保險標的，間接吸收

疫病蟲害所致之收入減損。

本文以下分為5個部分，首先說明日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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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本疫病蟲害之法制架構與預察制度，其次

介紹日本主要作物疫病蟲害之損失概況，

再者分析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病蟲害風險

之承保設計，接著進行臺日兩國之制度比

較並歸納啟示，最後提出結語。

貳、�日本疫病蟲害之法制架構與預察制

度

一、疫病蟲害之法律定義

日本就「疫病蟲害」之法律概念，

係以日本植物防疫法之體系加以分層界

定，並以中央—都道府縣之「發生預察」

（Forecasting）制度貫穿其治理。其核心

概念為「有害動植物」（對作物造成危害

之昆蟲、蟎、病原菌、病毒等），再依危

險性與治理需要分作（甲）指定有害動植

物（國家主導之國內防除與預察對象）與

（乙）檢疫有害動植物（跨境傳播風險之

管制對象），另有（丙）重要病害蟲之技

術名錄，作為科學傳達與防除指引之補

充。

在指定有害動植物方面，依日本植

物防疫法第22條所示，係指「在國內分

布非僅局地，或有擴散趨勢，且有急速蔓

延並對農作物造成重大損害之傾向，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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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除需特別對策者」。對此，農林水產

大臣得指定並以國家實施發生預察事業

等方式推動綜合防除。現行名錄涵蓋157

種，按寄主作物分列昆蟲、蟎類與病原

（例：稻作之褐飛蝨、白葉枯病菌等；果

樹之果樹椿象群、炭疽病菌等）。

檢疫有害動植物方面則屬跨境風險

治理範疇。依日本植物防疫法第5條之2

及其施行規則，係指「蔓延時恐對有用植

物造成損害」且符合「未於國內確認存

在」或「已在部分存在並依法進行驅除或

防止蔓延措施」等條件者，由省令及施行

規則別表列舉，以輸入檢疫、隔離栽培、

廢棄或消毒等手段管理。換言之，「檢疫

有害動植物」係國境管理與貿易檢疫之名

錄，與前述「指定有害動植物」之國內防

除功能相互銜接。

至於重要病害蟲之範疇屬技術解說

與風險溝通層級。農林水產省以「若在國

內蔓延，恐對有用植物造成重大損害者」

為判斷依據，逐次公開重點病害、害蟲之

解說資料，輔助農政單位與生產者掌握關

鍵風險與對應做法。該等資料不直接構成

法定名錄之增減，惟在政策傳達與教育訓

練上具有準參考標準之功能。

二、病害蟲發生預察制度

就治理與資料範疇而言，日本另以

「病害蟲發生預察情報」作為全國通報與

指揮之骨幹。國家基於植物防疫法分析氣

象、作物生育與調查結果，定期發布發生

預報，並彙整各都道府縣病害蟲防除所之

注意報、警報與特殊報。此一預察制度，

一方面將指定名錄轉化為時間、地域、作

物、病蟲之可操作資訊；另一方面，亦保

留由都道府縣自選非指定但具地方重要性

之對象，建立地方預察與應變。

在資料可近性方面，預察資訊除於

各級網站公告外，並已透過農業資料聯

結基盤WAGRI6提供「預察情報API」，每

日自動取得並蓄積全國預察資訊，強化第

三方系統與應用服務之接取能力。此一數

據基礎，對保險工程上之客觀佐證具有意

義：其明確標示事件的時間戳記、地域、

作物與病蟲名稱，且屬官方來源，可供承

保範圍之界定、觸發條件之設計，以及理

賠證據鏈之保存等參考。

綜合言之，日本疫病蟲害之範疇並

非單一清單，而是由法律定義、技術名錄

與預察制度共同構成之多層體系。在國

註 6�：�WAGRI（日 文 原 文：農 業 デ ー タ 連 携 基 盤）， 係 日 本 農 研 機 構 於 2019 年 正 式 運 營 的 農 業 數 據 整 合 平

台。WAGRI 主 要 功 能 包 括：整 合 氣 象、 土 壤、 農 地、 農 藥、 肥 料、 市 況 等 多 元 農 業 數 據， 透 過 標 準

化 API 介面提供給農機製造商、ICT 企業及農業團體使用。平台採用 JSON 格式傳輸數據，降低開發

成 本。 目 前 提 供 超 過 100 個 API， 涵 蓋 基 礎 數 據（如 1km 網 格 氣 象 預 報、 農 地 區 劃 資 訊）、 生 育 預 測

（水 稻、 小 麥、 蔬 菜 等 作 物）、 病 蟲 害 AI 診 斷 等 服 務。 透 過 WAGRI， 不 同 系 統 間 可 實 現 數 據 互 通 共

享，農業者能選擇最適合的服務組合，達成數據驅動型精準農業的目標，提升生產效率與農產品質。 

資料來源：農業情報研究センター WAGRI 推進室（2023），〈農業データ連携基盤 WAGRI の ご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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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防除上，以植物防疫法第22條之「指

定有害動植物」為核心名錄；在邊境檢疫

上，以植物防疫法第5條之2與施行規則

別表之「檢疫有害動植物」為門檻；在知

識傳遞與風險溝通上，則以「重要病害

蟲」解說與全國預察為支撐。

參、日本主要作物疫病蟲害之損失概況

日本關於作物被害的基礎統計由農

林水產省提供。其中「水稻之受害」係唯

一以全國層級、長期列示「病害」、「蟲

害」、「氣象受害」等原因別之受害面積

與受害量之官方資料表，足資呈現病蟲害

相對於水稻整體被害之結構比例。

如表1所示，從2007年至2016年之

10年期間，日本水稻因病害與蟲害所致

之受害面積合計，占水稻全體受害面積之

比例，多數年度均超過7成，部分年度甚

至超過8成5。此一數據顯示，病蟲害並

非農業保險中之邊緣風險，而是水稻生產

表 1、日本水稻疫病蟲害歷年損失情形（2007 年至 2016 年）

資料來源：�根據政府統計の総合窓口，水稲の被害全国累年統計表， https : / /www.e-stat .go . jp/dbview?sid=0003217949 資

料製表

年度
病害受害面積 
（千公頃）

蟲害受害面積 
（千公頃）

氣象受害面積 
（千公頃）

合計受害面積 
（千公頃）

病蟲害占比 
（％）

2007 151 132  89 372 76.1

2008 105 155  44 304 85.5

2009 104 143  48 295 83.7

2010 165 348 215 728 70.5

2011  81 122  72 275 73.8

2012 130 128  83 341 75.7

2013 170 149 133 452 70.6

2014 113 109  57 279 79.6

2015  91 136  38 265 85.7

2016 127 168  30 325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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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氣象災害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顯著之

致損因子。

就趨勢解讀而言，病蟲害相對於水

稻整體被害之份額，受到年際氣候、溫度

與降雨型態明顯影響。農林水產省每年

發布之疾病蟲害發生預報，於2025年的

水稻特集即明確指出，持續偏高之氣溫可

能導致病蟲害發生量增加與發生期延長，

特別是斑點米在多區域可能普遍發生，同

時預測稻熱病與紋枯病亦有區域性偏多趨

勢。此類預報可作為年際變動之背景事

實，與統計表中的病蟲害份額變動相互參

照。

除水稻外，作物統計調查對小麥、

大豆、雜糧、非食用農作物、蔬菜、果樹

等，主要提供耕作面積、產量、出貨量等

系列之長期統計；惟在全國層級之「原因

別被害」欄位上，並非如水稻般普遍提

供。以小麥資料表為例，雖可取得長期耕

作面積與收穫量，但不包含原因別受害分

類；是以，針對小麥欲計算「疫病蟲害占

整體被害比例」時，現階段缺乏相同結構

之全國性長期統計。

另一方面，農林水產省針對特定蟲

害（如果樹椿象類、斑點米椿象類、大豆

吸實性椿象類）則透過「疾病蟲害發生預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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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與主題頁，定期彙整警報／注意報之

發布情況與防除指針；雖非金額或產量損

失的直接統計，但以事件等級呈現流行壓

力與區域廣度，對理解當年風險負荷仍具

實務意義。

關於受害金額，由於日本已停辦之

受害調查雖提供年度受害預估金額，惟其

分類係自然災害，並不涵蓋疫病蟲害，是

故無法直接計算「疫病蟲害損失金額占農

業整體損失金額之比例」。綜合上開資料

可見，日本在水稻層級雖具備可長期追蹤

之病蟲害被害統計，足以量化其在整體被

害中的結構性比例，但2016年後就並未

再公布相關資料。另就年度背景，農林水

產省近年之預報多次將持續高溫列為疫病

蟲害增加之重要推力，此與水稻疫病蟲害

份額之波動具可合理解釋關聯，惟仍須以

同年度e-Stat受害統計實證驗證。

肆、�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病蟲害風險之

承保設計

一、農業共濟制度的病蟲害承保

日本與臺灣同屬自然災害頻發的國

度，長期以來在農業發展上面臨許多相同

的挑戰。在農業相關的保險制度上，日本

自1947年制定農業災害補償法之後，開

始實施農業共濟制度。2017年修法更名

為農業保險法，確立農業共濟與收入保險

之雙軌體制。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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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就疫病蟲害造成之作物損失，

主要以農業共濟與收入保險兩軸吸收其經

濟後果；果樹與設施則依標的與危險類型

另行設計。制度層面並非設置「疫病蟲害

專屬獨立商品」，而是將疫病蟲害內含於

既有保單之承保範圍，或以收入下滑的結

果責任方式承作。下述就保單類型、保障

範圍、認定依據、投保率與運作現況分

述。

根據農業物共濟（對象為水稻、陸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稻、麥等作物）的條款說明，農作物共濟

之災害對象包含疫病蟲害，並明確排除農

藥等人為性的災害；水稻品質方式與麥之

災害收入方式，皆以該災害所致減收或品

質下降所生之生產金額減少為事故要件。

另明訂農家須在一定耕作面積以上始得加

入，且需在收入保險與農作物共濟之間擇

一。

關於損害判定與核保理賠，根據農

林水產省之農作物共濟損害評價要綱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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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行令、規則、損害認定準則」制

定；其第2節明訂共濟事故係指列舉之災

害（包括疫病蟲害）造成之減收或品質下

降。實務上由農業共濟組合職員或損害評

估員按方式別之基準（基準收穫量、支給

起賠門檻等）赴現地評估。關於承保方式

與給付，水稻等得採一筆方式、半相殺7

方式等，分別按耕地或農家單位就「基準

收穫量」折減後計算給付；各方式有對應

之補償比例與起賠損害比例 。

果樹共濟包含收穫共濟與樹體共

濟，收穫共濟提供半相殺、全相殺8、地

域指數等多種引受方式與計算公式，樹體

共濟則逾一定損害額門檻始給付。收穫共

濟的承保範圍包含疫病蟲害，且依指定危

險之方式承作。

園藝設施共濟（對象為溫室、被覆

材、附帶設施及施設內農作物）之災害對

象明文列舉天災、火災、爆裂與外力事

故，並包含疫病蟲害、鳥獸害等。損害發

生時由農業共濟組合職員或損害評估員現

勘，對撤除設施、復原費用與設施內作物

之受害程度各自評定。共濟費率以近20

年受害率分區設定且3年檢討一次，日本

國庫負擔50％。

如表2所示，日本農業共濟各事業之

病蟲害承保情形有所差異。農作物共濟以

水稻、旱稻、小麥為對象，將病蟲害明文

列為承保災因。果樹共濟包含收穫共濟與

樹體共濟，收穫共濟之承保範圍亦包含病

蟲害，且依指定危險之方式承作。園藝設

施共濟之災害對象明文列舉天災、火災、

爆裂與外力事故，並包含疫病蟲害與鳥獸

害等。

表 2、日本農業共濟及收入保險之病蟲害承保概況

資料來源：整理自農林水產省及 NOSAI 全國連合會網頁資料

共濟事業 對象品目 病蟲害承保情形

農作物共濟 水稻、旱稻、小麥 明文列為承保災因

果樹共濟 蘋果、葡萄、梨、桃子等 收穫共濟承保病蟲害

園藝設施共濟 特定園藝設施及設施內農作物 明文列為承保災因

收入保險 不限品項，以農家整體收入為對象 間接吸收病蟲害所致收入減損

註 7：�半相殺：其制度係以農戶為單位，僅依據受災果園減產部分來計算損失。當果實減產量超過基準產量 3

成時，即給付共濟金。

註 8：�全相殺：其制度係以農戶為單位，將增產部分與減產部分相互抵銷後計算損失。當果實減產量超過基準

產量 2 成時，即給付共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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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保險制度對病蟲害風險之間

接吸收

針對農業共濟以及緩和收入變動制度

所存在之問題，日本農林水產省在反覆聽

取現場的意見後，提出制定農業收入保險

制度方針，並在2016年6月獲日本內閣決議

納入「日本再興策略2016」之中。歷經試辦

活動後，2019年開始正式實施。

日本農業保險法第1條首先規定為謀

求農業經營之安定，確立農業保險制度係

以有助於農業健全發展為目的，填補因災

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所致損失的共濟事

業，以及緩和因農產品供需所致農業收入

減少對農業經營影響的保險事業，乃係其

主要兩大支柱。

收入保險以經營體年度農作物銷售

收入低於基準收入作為保險事故，並明白

涵蓋天然災害或疫病蟲害、鳥獸害所致之

減收。當保險期間內的收入低於基準收入

的9成時，以低於部分的9成為上限進行補

填。參考美國調整式總收入保險（Adjusted 

Gross Revenue, AGR）制度，被保險人收入

採用過去5年所得稅申報內容為基礎計算。

投保要件為須有青色申告者，無論個人或

法人。收入保險制度將生產風險和經營風

險都包含在內，補償內容涉及因自然災害帶

來的產量減少，以及因為供給需求變化所

導致的價格滑落。但放棄耕作抑或是蓄意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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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價銷售等所造成之損失，由於係屬故

意行為，因此不屬於保險的承保範圍。此一

設計使得疫病蟲害所導致產量或品質下降

所引發之收入減損，在收入保險框架下被

間接吸收，無須逐一界定病蟲害之種類與

發生程度。

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資料，係按年度

揭示各保險別之加入率與實績。以2023年

為例9，水稻加入率（收入保險＋農作物共

濟合計）為79.3％（全國基準），耕作面積

1,171,812公頃，其中農作物共濟776,193公

頃，收入保險395,619公頃。收入保險加入

者數於2025年6月底達101,452經營體（個人

92,861、法人8,591），品項別以稻米61,377

經營體、蔬菜46,548經營體居多。收入保險

理賠情況顯示，2023年保險金給付465.98

億日圓，此為疫病蟲害等多重風險導致收

入短缺之總合補償結果。

農業收入保險的實施主體為全國農

業共濟組合聯合會（全國聯），全國聯可將

農業收入保險的投保申請、保險金給付等

相關業務委託給其他單位辦理。此外全國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註 9：�農林水産省，収入保険データ集（令和 7 年 6 月末時点），https : / /www.maff .go . jp/ j /keiei /nogyohoken/

attach/pdf/ toukei_zisseki-1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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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與民間產險公司有技術性合作，例如有

東京海上日動產險公司派遣職員進駐全國

聯。根據日本農業保險法之規定，日本政府

為農業收入保險的再保險人，日本政府與

全國聯之間具有再保險關係。此種「自助、

共助、公助」三位一體架構，確保疫病蟲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所致之農業收入減損，得

以在制度框架下獲得妥適填補。

三、防除與恢復支援的政策搭配

日本填補農作物疫病蟲害損失之政策

組合，核心為農業保險搭配防除與恢復支

援，並以制度資金融通作為經營續航之後

盾。法律與財政設計上，疫病蟲害所造成之

損失主要透過農業保險「內含化」吸收。除

此之外，日本政府的直接支援多屬防除與

復耕費用之補助與貸款，並非對私人經濟

損失的現金賠償。

日本近年以「病害虫・雑草の防除対策

の高度化事業」補助無人機（UAV），以及常

溫煙霧等省力散布與小宗作物農藥適用擴

大試驗，降低防除成本與提高有效性。此

外配合「消費・安全対策交付金」與「みど

りの食料システム推進交付金」支持日本全

國各地導入低環境負荷之防除體系。上述

屬費用性支援，目的在抑制損失發生與擴

大。此外WAGRI提供「發生預察情報API」，

將都道府縣預察資料標準化，便利服務使

用。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網頁10說明，針對

自然災害之受災支援每逢重大豪雨等事件

即公布可用措施，包括：受災農機修繕／

再取得補助、種苗確保與復耕支援、農地

與設施災害復原事業（公費負擔比例依告

示地區別規範）、以及制度資金（災害相關

資金：如「農林漁業セーフティネット資金」、

「農林漁業施設資金」等）。此等支援以恢

復生產能力為核心，並非對病蟲害損失額

之現金賠償，因此日本的疫病蟲害所致之

損失，其直接補償仍以農業保險路徑為正

規載體。

就制度目的與證據標準觀之，日本係以

「保險—防除—復舊—融資」的層級化工

註 10：�農林水產省，自然災害などの影響を受けた農林漁業者・食品事業者の皆様へ，https : / /www.maff .go . jp/ j /saigai /

arc/index_taisaku .html?utm_source=chatgpt .com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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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處理疫病蟲害損失問題。農業保險承擔

經濟損失，政府的公務預算除用以提供農

業保險的保險費補助外，主要運用於防除

與補助抑制發生，維持制度資金現金流。

伍、臺灣與日本之制度比較及啟示

一、制度之異同

臺日對於農業保險制度中病蟲害風險

之處理，存在若干共通之處與差異（如表

3）。就共通之處而言，臺日皆以植物防疫法

制加官方監測作為證據基礎，疫病蟲害風

險多內含於既有農業保險之中而非作為獨

立商品。臺日目前皆無以疫病蟲害為唯一承

保危險之專屬獨立保險商品。

如表3所示，臺日差異主要體現在幾

個面向。首先是保險人型態不同，臺灣以

民間保險公司與農會擔任保險人，日本則

以共濟組合為主。清水徹朗（2016）所

描述的日本農村社會中，農家自身以組合

成員身分參與共濟運作的模式，在臺灣的

農業保險制度中並不存在相對應的機制。

其次是病蟲害在保單條款中的規範方式有

所差異，日本農作物共濟條款直接明列病

蟲害為承保災因，屬於全風險制下的正面

表列；臺灣區域收穫型商品雖以內含方式

表 3、臺灣與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病蟲害風險處理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比較面向 臺灣 日本

植物防疫法制
植物防疫檢疫法定義有害生物與疫病

蟲害，建立通報與防治體系

植物防疫法建構指定有害動植物、檢

疫有害動植物、重要病害蟲3層體系

病蟲害監測制度
國內有害生物監測預警機制與植物疫

情通報系統

病害蟲發生預察制度，透過WAGRI提

供預察資訊API

農業保險中病蟲害之定位
區域收穫型商品內含病蟲害；參數型

保單尚未納入

農作物共濟明列病蟲害為承保災因；

收入保險間接吸收

病蟲害專屬保險商品 無 無

保險人型態 民間保險公司與農會 農業共濟組合

政府再保險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負責再保與危

險分散
日本政府擔任再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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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病蟲害，但條款用語多以「包含但不

限於」之例示方式呈現。再者是監測資料

的制度化程度不同，日本透過WAGRI提供

標準化之預察資訊API，臺灣雖建有植物

疫情通報系統，但其資料結構主要服務於

防疫治理目的，與保險應用之銜接尚有發

展空間。

二、對臺灣之啟示

基於日本經驗，對臺灣農業保險制度

中疫病蟲害風險之處理，可歸納以下幾點

啟示。

第一，在商品設計面向，建議維持並深

化現行「內含化」之路徑。國際主要農業保

險市場皆未發展出以病蟲害為唯一承保危

險之獨立商品，Norton等人（2016）的研究

亦指出，直接保障病害發生率目前不適合

保險市場。臺灣現行區域收穫型商品已與

國際同軌，建議於保單條款中進一步明確

化病蟲害承保之文字，使農民對保障範圍

有更清晰的預期。

第二，在資料建設面向，建議逐步推

動病蟲害監測資料之標準化與開放。日本

WAGRI的經驗顯示，將分散於各機構之病

蟲害監測資料透過標準化介面加以整合。

臺灣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已建有監測

預警機制與植物疫情通報系統，建議在既

有基礎上推動資料格式的標準化，以利農

業保險領域之潛在應用，惟須留意者，現行

監測系統係以防疫為目的設計，其預測模

型多採「最惡劣狀況」的假設前提，若直接

移作保險用途，可能產生過高的偽陽性比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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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此一技術面向仍有待克服。

第三，在制度配套面向，建議強化農業

保險與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之銜接。值得注

意者，臺灣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所稱之

天然災害並未包含疫病蟲害，此意味著當

農民因疫病蟲害遭受損失時，若非透過農

業保險之內含承保加以填補，現行救助法

制並無直接的救濟管道。日本以農業保險

承擔經濟損失、政府預算用於防除補助、制

度資金融通提供流動性緩衝之3層架構，值

得臺灣參考。建議在完善農業保險制度之

同時，亦應強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與

病蟲害防治體系之配套銜接，避免出現保

障缺口或重複給付。

第四，在精算技術面向，對於疫病蟲害

指數保險的開發應保持審慎態度。由於病

蟲害之發生機制涉及複雜的生物學過程，

包括病原體的生活史、寄主植物的抗性表

現、天敵的族群動態、農民防治行為等多

重交互作用，使得病蟲害損失與單一氣象

參數間之關係呈現高度非線性與不穩定特

徵。日本NOSAI制度運作超過70年，迄今未

曾建立以病蟲害為觸發條件之相關保險商

品，此一事實值得臺灣在評估相關商品開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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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時審慎參酌。

陸、結語

綜觀日本農業保險制度中病蟲害風

險之處理方式，其核心特徵在於將病蟲害

「內含化」於既有農業共濟與收入保險之

承保範圍，而非另行開發獨立之專屬商

品。此一制度路徑植基於植物防疫法所建

構之多層法制架構，以「指定有害動植

物」為核心名錄，以「病害蟲發生預察」

為資訊支撐，使病蟲害風險之界定與管理

有其客觀且可驗證之依據。

日本農業共濟制度將病蟲害明列為

承保災因，2019年新設之收入保險制度

更進一步以「農業經營者整體收入」為保

障標的，使得病蟲害所致之收入減損無須

逐一界定其種類與程度，即可透過收入下

滑之結果加以吸收。此一「從顯性列舉到

隱性內含」之制度變遷，反映出日本農業

保險政策因應農業經營環境變遷而革新的

努力。

臺灣農業保險法第1條將農業保險制

度定位為填補天然災害或其他事故之損

失，其中其他事故被認為包含疫病蟲害與

市場變動。在此法律基礎下，臺灣農業保

險制度雖已具備將病蟲害風險納入保障範

圍之法源空間，然而就保險實務而言，病蟲

害風險之精算可保性、資料可驗證性，以及

監理可受性等面向，仍有待進一步充實。

日本經驗顯示，完善農業保險制度

對疫病蟲害風險之因應，並非一蹴可幾之

事，而是需要法制建設、資料積累、組織

運作與精算技術之長期協調配合。未來在

完善臺灣農業保險制度之際，除參考日本

制度的運作經驗之外，更需針對臺灣農業

生產之特殊條件與制度環境，審慎規劃符

合國情之制度設計，方能充分發揮農業保

險保障農民收入、穩定農業經營的政策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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